 	王秋雄榮譽博士補助德日美交流或進修獎助金行政契約

甲方：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乙方：	同學（填寫時務請詳閱合約內容）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依照王秋雄榮譽博士補助德日美交流或進修獎助金實施要點及發放作業規定核定前往	研修學分，研修期限	，議定條件如下：
一、 辦理出國研習手續截止日期：
乙方至遲應於出國前兩個星期前辦妥手續出國，並啟程出國研修，屆時未出國者，視同放棄受補助之權利。

二、 費用補助及報銷：
乙方出國研習期間之補助費用，係由王秋雄榮譽博士補助德日美交流或進修獎助金提供，金額為新台幣	            元，其補助標準、撥款方式及報銷程序， 悉依規定辦理。補助之費用以核定研習期間為限，並自報經國際事務處同意備查後出國之日起計算；未經國際事務處同意備查即出國者，完成備查前之使用經費，不予補助。

三、 簽約要件：
乙方於簽約時，應檢附前往研習機構之同意函正本（需註明確定前往期間），並覓具保證人一人。

四、 報告繳交：
乙方抵達前往研習之國家二週內，應填寄修習課程表、硏習學校之學生證影本或校方之註冊文件影本 、學費繳費收據正本（如有）。研習期滿返國後 30 天內繳交去程與回程登機證存根或護照之入出境證章影本、學期成績單、研究成果報告或心得報告及獎助費領據，由國際事務處備查，其智慧財產權歸甲方所屬。

五、 變更研習期間限制：
乙方未徵得甲方及原核定之國外研習機構同意並報經國際事務處核准，不得任意變更研習領域及期間。若欲變更研習期間，能提出變更領域具體說明者，得向甲方申請變更，以一次為限，經甲方核定後不得再變更。如有未經同意即任意變更者，即喪失獎助資格，甲方即停止各項獎助，並追繳全部國外補助費用，乙方應即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九十日內，償還已領取之一切獎助金。乙方變更研習期間後，亦應依規定按比例償還溢額之獎助金，並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九十日內償還。

六、 修習時限：
乙方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 1 學期（學季），不得領取本獎助金，並於甲方通知發文日起九十日內，償還已領取之一切獎助金。

七、 經費核撥方式：
(一) 受獎人最遲應於出國前兩個星期備齊下列文件送至國際事務處辦
(113年修訂)


理經費核撥。
(1) 已開票之電子機票影本
(2) 機票購票證明或旅行社代收轉付收據
(3) 契約一式三份
(4) 護照影本
(5) 簽證影本
(6) 對方學校之入學許可影本
(7) 存摺封面影本
(8) 獎助費領據乙紙
(二)	受獎人至研修學校 30 天內，須備齊下列文件寄至國際事務處辦理核驗。
(1) 修習課程表（如：Learning Agreement，需對方承辦人員簽章）
(2) 硏習學校之學生證影本或校方之註冊文件影本
(3) 學費繳費收據正本（如有）
(三)	受獎人於返國後 30 天內，須備齊下列文件寄至國際事務處以辦理第二期經費核撥。
(1) 去程與回程登機證存根或護照之入出境證章影本
(2) 學期成績單
(3) 研究成果報告（僅進行研究者繳交，並須有對方學校老師簽章）
(4) 心得報告（文字內容需至少 5 頁，不含照片之頁數）
(5) 獎助費領據乙紙

八、 費用結算：
乙方於研習期滿返國後 30 天內，應依國際事務處規定辦理補助費用結算， 經結算核定應退還國際事務處之國外補助費用，乙方應於規定期限內繳還。

九、 甲方責任：
(一) 甲方對乙方自申請、核定、研修期間、經費報銷結算、報告繳交至返國，應善盡督導責任。
(二) 乙方違反國際事務處規定時，甲方應告知國際事務處並負責追繳乙方應繳回之補助費用；甲方追繳之費用，應立即繳回國際事務處。

十、 乙方責任：
(一) 乙方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金額核領作業，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二) 乙方於學期間出國，有關學業與學籍之處理，依甲方規定辦理。
(三) 乙方赴國外研習期間，不得同時或重複領取政府預算或民間機構所提供之其他留學獎助金補助。
(四) 乙方自核定補助至結束研修返國，所涉國外研習事宜及權利義務關係，均依王秋雄榮譽博士補助德日美交流或進修獎助金實施要點及發放作業規定辦理。
(五) 乙方於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期間應保有薦送學校學籍（未休學），且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研修期滿應立即返國繼續完成學業，如有未經事先核准逾期返國，或不返國，應償還全數補助費用。
(六) 乙方不得因研修地點變更或研修期程延長而要求學校提高獎助額度， 並有義務因研修地點換至低日支費區域或研修期程縮短，而依比例

繳回獎助金。
(七) 乙方在對方學校學習期間，應注意自身安全及各方面的表現，並遵守該校之一切規定，維護個人榮譽及甲方校譽。

十一、違約罰則：
乙方凡違反本合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均屬違約。因違約而應返還國際事務處之補助費用依以下原則處理：
(一) 乙方應在甲方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已領之一切補助費用。
(二) 乙方如未能一次繳還時，甲方即通知乙方之保證人於規定期限內負責代為清償。保證人除負連帶保證責任，依照國際事務處通知之金額還清外，並願放棄民法第二篇第二章第二十四節保證有關保證人之一切抗辯權。
(三) 乙方或乙方保證人如未能一次全部繳還時，即自補助費用核發日起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加計至還清日止之利息。

十二、保證責任：
(一) 乙方應覓見保證人一人作保，於乙方違反本契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包括現在及未來所訂定、修正者）致發生應償還費用而逾期未償還情事時，願負連帶償還費用之保證責任。保證人未履行全部清償責任者， 願依行政程序法第一四八條逕受強制執行，並連帶負責賠償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包括甲方律師費）。
(二) 保證人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具有正當職業及固定收入，全年所得在新台幣四十萬元以上之個人，惟應檢附最近一年個人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或有關證件，以資證明。
（2） 現任文官薦任人員或公營事業機構八職等以上人員。
（3） 公私立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或公立學術研習機構之專任助研習員以上人員。
（4） 合於（2）（3）兩款資格保證人除簽章外，並須檢附服務機構在職證明。
（5） 凡屬現服務於部隊之軍人及被保證人之配偶均不得為保證人。
（三）保證人中途申請退保時須直接以書面通知甲方，並由乙方或保證人另行覓具新保證人經甲方查對核符並書面同意後，始可解除保證責任，如保證人僅在報章登載退保啟事或其他任何方式表示退保，均不生退保之效力。
（四）保證人所負責保證責任，應至乙方返國就讀，並依規定完成一切權利及義務日止。

十三、未盡事宜：
本合約未盡事宜，應依國際事務處「王秋雄榮譽博士補助德日美交流或進修獎助金實施要點及發放作業規定」辦理。

十四、管轄法院：
就本合約所生訴訟，甲乙雙方及乙方保證人均同意以雲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十五、合約分執：
本合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乙方保證人收執。

甲	方：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代表人：張傳育 校長

















乙	方：	簽	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乙方連帶保證人：	簽	章：
（請詳閱合約內容） 保證人身分證字號：
住址：	住址電話：
服務機構及職稱：	服務處所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